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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曹孝元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434

傳真：(02)29689917

電子信箱：aj460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0913295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下

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VDCBW2）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新北振興168」活動辦法及常見問答各1份，請

貴校協助轉知公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9年7月13日新北經商字第

109130306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市為搭配中央振興三倍券政策，辦理「新北振興168」活

動，包含：

(一)登錄發票抽獎：第1波於109年7月15日至8月31日，另9月

至12月每月月底抽獎，共5波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需於新北市境內消費，單筆每滿200元獲得1次抽獎資

格，月月抽郵政禮券5萬元、iPhone11等千項獎品。

２、於第1波加碼抽電動車1台。

３、於年底將所有於活動期間消費滿3,000元的民眾加碼再

抽電動車1台。

(二)實體三倍券500元換特惠券800元：採抽獎制，共15,000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名額抽獎，7月15日中午12時至7月31日23時59分至活動

網站登錄，8月4日中午12時公布名單，8月8日開放領

取，期限自換購日起至12月31日，限新北5大夜市及38座

公有市場使用。

(三)住宿滿千送200元：預訂「9月至12月」入住「新北OK旅

館」，訂房滿1,000元且完成登錄，入住時即可獲得新北

特惠券200元，每房限兌換一次，共1萬2,500份。

(四)學生限定：全國具學籍（學生證）之國小以上學生（含

應屆畢業生），於7月15日至8月30日期間，消費累積滿

3,000元，加碼抽100台iPhone 11、200台iPad、300台

Airpods，每人只有1次抽獎資格。

(五)好市成雙：為鼓勵新北市民將振興三倍券留在新北市消

費，每月200元抽獎前3獎項，設籍於新北市者再加碼送

好禮，如抽中郵政禮金5萬元者加送iPhone、抽中iPhone

加送Apple watch、抽中Apple watch送Airpods；惟中獎

人需於109年7月31日前(含)設籍於新北市，且於領獎時

仍設籍於新北市，即具備「好市成雙」中獎資格。

三、倘貴校有相關跑馬燈可露出，請協助刊登「新北振興168，

消費滿200月月抽大獎，詳情請上活動官網http://168.

ntpc.gov.tw查詢。」

四、活動若有相關疑問，請撥打（02）29603456轉分機5298，

或上活動網站查詢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本局各科室，請協助轉知同仁及轄屬相關單位公

告周知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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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

府教育局工程及環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文教輔導科、新北市政府

教育局督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、新北市政

府教育局人事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安全室(均

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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